
徐州工业职业学院 

治安工作联防联控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平安校园示范校建设成效，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

理能力，建立健全治安工作应急机制，确保学院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

产安全，保障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维护学院的安全稳定，按

照学校统一部署，特制定本方案。 

一、 工作目标  

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全面落实校内治安工作联防联控机制，实

现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妥善处理师生治安案件，确保师生员工的生

命与财产安全。 

二、 工作原则 

1.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在学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实现治安

工作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

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正确应对，处置果断，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状态。 

2.分级负责，归属管理。事件处理应遵循归属管理原则，各相关部门

应当在学院安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做到报告及时、处置果断，确

保妥善处理，避免形成后续不良影响。 

3.预防为本，及时控制。立足于防范、抓早、抓小，认真开展矛盾、

隐患的排查调处工作，强化信息的广泛收集和深层研究判断，争取早

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要把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避免形成案件。 



4.系统联动，群防群控。发生治安事件后，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要立即

深入第一线，掌握情况，开展工作，控制局面，形成各部门系统联动，

群防群控的工作格局。 

5.区分性质，依法处置。在处置治安事件过程中，要坚持从保护师生

生命和财产安全出发，按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散不可聚，可

顺不可激，可分不可结”的工作原则，及时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依法办事，

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 

三、 工作职责 

（一） 保卫处职责 

1. 负责治安工作总协调； 

2. 建立健全治安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开展治安工作研判，确保治

安工作落实到位； 

3. 负责第一时间通报案件发生所属部门案件基本情况，并同时报

送校领导、党政办、宣传部、学工处、人事处等相关部门并责

成相关部门开展调查； 

4. 配合做好与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对外联系，做好案件调查工作； 

5. 汇总案件调查结果并上报校领导。 

（二） 相关职能部门职责 

1. 涉及教职员工案件的，由人事处牵头指导其所在部门、二级学

院开展调查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 天）内上报

保卫处详细调查报告； 



2. 涉及学生案件的，由学工处牵头指导其所在二级学院开展调查

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 天）内上报保卫处详细

调查报告； 

3. 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形成最终处理意见（根据相关二级学院、

部门调查结果或公安机关最终处理结果）报院领导并抄送保卫

处。 

（三） 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职责 

1. 负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调查工作，确保调查程序合理、

合法。同时做好师生思想教育工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2. 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处理意见报送主管部门并抄送保卫

处。 

（四） 宣传部职责 

1. 负责关注舆情，把握舆论舆情动态，避免出现舆情事件； 

2. 负责对外信息发布工作。 

（五） 党政办职责 

负责落实治安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组织定期召开治安事件联席

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 

四、 工作程序 

（一）报告与通报 

1、校内治安案件 

事件发生后，在场人员经必须进行现场处理、组织疏散，将所发

生的事件情况立即报告行政值班领导及保卫处，视案件严重程度可做



拨打 110、119 电话报警、拨打 120 电话求救等相应处置。汇报情况

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与地点、种类、程度、危害。在基本掌握事故

情况后，视情启动应急预案。 

2、警方通报案件 

 保卫处接警方通报后，第一时间以工作通知单的形式通知相关部

门，同时抄送党政办、宣传部、相关主管职能部门。 

（二）保护与维稳 

1. 保卫处负责对事件现场实行严格的保护，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

物证； 

2.保卫处维持现场秩序，疏散师生，监控险情，关注事态发展； 

3.宣传部密切关注网络动态，避免出现网络舆情，事件情况由宣传部

统一对外发布，未经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采访，以避免报

道失实； 

4.涉案相关部门负责人负责做好安抚处理工作，稳定师生情绪，统一

口径，有效控制影响； 

5.保卫处严格核查外来人员身份，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校园，保证校园

的治安秩序的稳定；  

6.涉事人员的监护人、亲属或其他有关人员，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无理

取闹，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或者侵犯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

人员的合法权益的，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三）事件调查 

1.由涉事人员所在部门负责调查事件原因，整理事件记录，形成书面



报告； 

2.由涉事人员所在部门主管部门负责协调指导开展事件调查并形成

调查报告上报院领导，同时抄送党政办、宣传部、保卫处； 

3.需要与公安机关联系的由保卫处负责协调完成调查工作。 

（四）事件处理 

1.事件调查清楚后，由涉事人员所在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报主管部门

审核同意后报送院领导审批，按照学校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2.相关部门应当主动做好涉事人员的安抚解释与思想工作； 

3.相关部门应当在事件处理完毕后加强本部门相关人员的教育与管

理工作，避免出现同类事件。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附：治安案件通知书 

 

 

 

 

 

 



治安案件通知书（存根） 

编号：          

涉案人员所在部门：                            

案 情 发 生 时 间：      年    月      日 

案 情 基 本 情 况： 

                                                        

                                                            

                                                            

                                                            

                                                             

                                                             

                                                             

                                                             

                                                            

                                                       。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名（盖章）：                         

责任部门（盖章）：                         

 

 

保卫处 

     年     月     日 

（此联存档备查） 



治安案件通知书（送达） 

                                          编号：          

涉案人员所在部门：                            

案 情 发 生 时 间：      年    月      日 

案 情 基 本 情 况： 

                                                        

                                                            

                                                            

                                                            

                                                             

                                                             

                                                             

                                                             

                                                            

                                                       。 

 

                                保卫处 

     年     月     日 

        （此联送达责任部门负责人） 

 

 

 



治安案件通知书（抄送） 

                                          编号：          

涉案人员所在部门：                            

案 情 发 生 时 间：      年    月      日 

案 情 基 本 情 况： 

                                                        

                                                            

                                                            

                                                            

                                                             

                                                             

                                                             

                                                             

                                                            

                                                       。 

 

                                保卫处 

     年     月     日 

        （此联送达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